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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5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2,422,881,569.07 2,572,348,267.23 -5.81

营业利润 150,456,209.06 -9,470,881.24 —

利润总额 110,972,114.23 -13,175,113.19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9,397,163.37 -7,935,288.02 —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695 -0.0069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1 -0.08 增加0.89个百分点

?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22,257,328,399.92 21,833,109,679.15 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9,684,730,323.83 9,519,916,706.77 1.73

股???�本 1,142,400,000.00? 1,142,40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8.48 8.33 1.80

注：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本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

比实现扭亏为盈，主要原因：一是通过强化管理、挖潜降耗、降本增效等有效措施，公司煤

炭、尿素成本下降明显，尿素生产企业实现扭亏为盈。 二是去年同期公司化肥分公司政

策性关停，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54亿元。 三是受煤炭市场持续低迷，价格下降影响，煤炭

利润同比减少。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郝跃洲先生、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韩建中先生和财务部部长李军

莲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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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兰花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证券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兰花科创股价也伴随市场波动大幅下跌，严重背离公

司内在价值，使广大投资者利益受损。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广大投资者既是利益共同

体，也是责任共同体。 为提振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股票价格稳定，公司控股股东山西兰

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花集团” ）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

采取以下措施：

一、坚决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公司控股股东兰花集团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承诺，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的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

二、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公司鼓励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分、子公司

正职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票，以提振投资者信心。

三、经营业绩是价值投资之本。 公司将秉承规范运作、稳健经营的发展理念，强化管

理，苦练内功，扎扎实实的做好经营管理各项工作，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以

优良业绩回报投资者。

四、公司将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披露公司信息，为投

资者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畅通沟通渠道，增进交流与互

信；进一步建立健全投资者回报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投资者回报水平。

特此公告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249

证券简称：两面针 公告编号：临

2015

—

029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增持公司

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保护公司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15� ]� 51�号

文件《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的精神要

求，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

定发展的信心，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计划增持或购买公司股票。 相关情况如下：

一、 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具体情况

1、 公司董事长钟春彬先生计划自2015年7月9日起一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择机购入不少于40,

000股或价值不低于280,000元的公司股票；

2、 公司董事、总裁林钻煌先生增持前持有公司股票31,680股，计划自2015年7月9日起一个月

内，通过二级市场择机增持不低于5,000股或价值不低于35,000元的公司股票；

3、 公司董事、 副总裁吴堃先生增持前持有公司股票29,587股， 计划自2015年7月9日起一个月

内，通过二级市场择机增持不少于4,000股或价值不低于28,000元的公司股票；

4、 公司董事、副总裁王为民先生增持前持有公司股票29,000股,计划自2015年7月9日起一个

月内，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增持不少于4,000股或价值不低于28,000元的公司股票；

5、 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莫善军先生计划自2015年7月9日起一个月内，通过

二级市场择机购入不少于4,000股或价值不低于28,000元的公司股票；

6、 公司副总裁罗文源先生计划自2015年7月9日起一个月内， 通过二级市场择机购入不少于4,

000股或价值不低于28,000元的公司股票；

7、 公司副总裁叶建平先生计划自2015年7月9日起一个月内， 通过二级市场择机购入不少于4,

000股或价值不低于28,000元的公司股票；

8、 公司副总裁谢鸿武先生计划自2015年7月9日起一个月日内， 通过二级市场择机购入不少于

4,000股或价值不低于28,000元的公司票；

9、 公司职工监事莫瑞珖先生增持前持有公司股票12,700股，计划自2015年7月9日起一个月日

内，通过二级市场择机增持不少于2,000股或价值不低于14,000元的公司股票；

10、 公司监事雷讯先生计划自2015年7月9日起一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择机购入不少于2,000股

或价值不低于14,000元的公司股票；

11、 公司职工监事金良先生计划自2015年7月9日起一个月内， 通过二级市场择机购入不少于2,

000股或价值不低于14,000元的公司股票。

二、 其他相关事项

1、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

持公司的股票进行管理，并督促上述增持人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

2、 增持人承诺，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在法定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

交易及敏感期买卖公司股份、短线交易。

3、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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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柳州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产投公司” ）和柳州市经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经发公司” ）的《承诺函》，相关内容如

下：

1、 柳州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有关承诺事项

产业公司持有两面针公司股票183,360,652股，持股比例为33.34%� ,为两面针公司的控股股东。

为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保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基于对两面针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产投

公司作出以下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六个月内，本公司不减持两面针公司股份” 。

2、 柳州市经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承诺事项

经发公司持有两面针公司股票32,959,167股，持股比例为5.99%。

为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保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基于对两面针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经发

公司作出以下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六个月内，本公司不减持两面针公司股份” 。

特此公告。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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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积极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同时基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公司广大股东的利益和公司股价稳定，采取了以

下措施：

1、持股5%以上大股东作出承诺

公司积极与持有公司股票5%以上的股东进行沟通，并及时传达了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和《董监高、大股东不

得减持股票的公告（证监会公告〔2015〕18号）》等有关文件精神。

柳州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柳州市经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7月9日分别作出承诺：自本

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六个月内，均不减持两面针公司股份。 （详情参见公司临2015-030号公告）

2、董监高计划增持公司股票

公司董事钟春彬、林钻煌、吴堃、王为民、莫善军、莫瑞珖，监事雷讯、金良以及副总裁罗文源、叶建

平、谢鸿武等计划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购入或增持累计不少于75,000股或价值不低于525,000元

的公司股票，且承诺在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以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稳定。 （详情参见公司临

2015-029号公告）

3、积极推动员工增持公司股票

公司将积极开展相关工作，以自愿原则为前提，推动员工在二级市场增持或购买公司股票，以示

公司全体员工誓将两面针这一民族品牌做大做强的坚定决心。

4、狠抓经营管理，增强可持续盈利能力

目前，公司五大板块运营正常，各项经营管理工作按计划正常运作。 公司承诺将继续坚持诚信、

合规经营，不断提升自身可持续盈利能力，以真实、持续和稳健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

5、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

信息，为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投资依据，及时澄清不实传言。

同时，公司积极践行投资者关系管理，欢迎投资者走进公司、了解公司、增进对公司的认知；公司

将有效地利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网络平台，及时把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方案

和后续进展告知广大投资者，加强与投资者的交流互动。

特此公告。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426

证券简称：华鲁恒升 公告编号：临

2015-014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非理性波动，为促进公司稳定、健康发展以及维护公司全体股东

利益，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拟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一、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华鲁恒升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

二、公司鼓励支持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合适的价位买

入公司股票，以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三、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今后将加快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进一步提高经营

质量和盈利能力，以优良的业绩回报公司全体股东。

四、公司将坚持规范运作，不断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交流和互信，进一步提高

信息披露透明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公司信息，为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投资决策

依据。

五、公司坚定看好中国经济，看好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公司将努力树立

良好的市场形象，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股票代码：

600110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

2015-049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7月10日，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深圳市邦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知， 即为维

护证券市场稳定，促进中科英华持续、健康发展并维护广大公众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国证

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

知》（证监发[2015]51�号）的有关精神，作为中科英华第一大股东责无旁贷，经商议，提

出增持及支持计划如下：

1、作为负责任的股东，承诺自上述通知下发之日起，在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

中科英华股票。

2、因中科英华现有重大事项停牌，我公司无法及时增持中科英华股份，但承诺在未

来12个月内拟通过合法合规的形式择机增持中科英华股份，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及法

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不减持中科英华股份。

3、中科英华目前经营层面良好，主营业务正常开展，我公司将积极通过资产重组、优

化资源配置等手段，继续推进中科英华加快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大力提升上市公司质

量。

特此公告。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743

证券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

2015-042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远地产” ）于2015年7月10日收到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集团” ）的承诺书，承诺内容如

下：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

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以及维护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华远集团承诺：

1.在资本市场持续巨幅调整期间，华远集团承诺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不减持公司股

票，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2、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2015年12月31日前启动华远地产股

权激励计划；

3、足额认购华远地产本次配股（具体配股方案详见2015年6月24日发布的《华远地

产2015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预案公告 》）；

4、继续支持华远地产的经营发展，提升公司业绩。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1098

股票简称：中南传媒 编号：临

2015-015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保护广大投资者权益，促进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南传媒” 或“公司” ）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公司积极以实际行动稳定投

资者对公司的市场预期，坚定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公司将积极采取以下措施促进证

券市场和公司股价的稳定。

一、控股股东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集团” ）承诺：控股

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湖南盛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今年年内不减持所持有的中南传媒股

份。

二、公司支持鼓励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

三、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加大主动性信息发布力度，充分展示公司内

在价值，为投资者提供真实、准确的投资决策依据。

四、深化创新发展，专注公司经营，提升公司业绩，优化投资者回报，增强公司价值投

资的吸引力。

五、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继续通过“上证e互动”平台与24小时开通的投资

者热线电话等多种方式，及时耐心答复投资者提问，加强投资者沟通，坚定广大投资者持

股信心。

六、公司坚定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将努力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维护

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573

证券简称：惠泉啤酒 公告编号：临

2015-020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

性波动，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公司股价

稳定，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市

场形象。

一、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拟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公司股票，累

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增持情况，及时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即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的股票。

三、支持和鼓励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全体员工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

根据实际情况增持公司股票。

四、围绕“诚实守信、团队至胜、追求卓越、协作发展”的方针，强化内部控制管理，持

续规范运作，努力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增加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

五、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做好投资者沟通工作，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认知，

坚定投资者信心。

特此公告。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日

股票代码：

600220

股票简称：江苏阳光 公告编号：临

2015 - 032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7月9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集团” ）通知，

为维护证券市场稳定，促进本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并维护广大公众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国

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

知》（证监发[2015]51�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沪市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上证发[2015]66号）的有

关精神，阳光集团郑重声明：

一、阳光集团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自上述通知下发之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

二、阳光集团拟通过合法合规的形式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

及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

三、阳光集团将一如既往的依法支持公司的经营工作，帮助公司进一步增强核心竞

争力，回报投资者。

本公司将继续协调包括控股股东在内的各方采取一切积极措施维护股价稳定，充分

保护投资者利益。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556

股票简称：慧球科技 编号：临

2015

—

041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

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以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拟采取以下措

施：

1、坚决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未来六个月内不

减持公司股票，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2、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公司鼓励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并

根据公司发展情况积极推动股票回购、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等措施，加强公司市值管

理，以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稳定。 其中，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和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

熙成长型2号基金（公司董事长顾国平先生为和熙成长型2号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公司董

事长顾国平先生已计划未来4个月内（自2015年7月9日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对公司股份进行增持，共计增持本

公司 A股股份不低于1,000,000股。 （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如下公告：《关于第一大股东及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暨

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40。 ）

3、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及时澄清不实传言。

4、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上证 e�互动、投资者热线等平台与投资者保持真诚的

沟通交流，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坚定投资者信心。

5、进一步深化公司创新发展，专注公司经营管理，规范运作提升公司治理和管理水

平，不断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及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为投资者谋求更大

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530

证券简称：交大昂立 公告编号：临

2015-023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基于对公司内在价值的判断和对

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坚定信心，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为促进公司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以及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已采取并将继续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具体方法

包括：

1、积极增持公司股份。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于2015年7月2、3日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买入本公司股票57万股。（详见本公司公告：临2015-020），向

市场展示了对公司内在价值和发展的高度认同和信心。

2、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在未来 6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票。 若公司股价继

续发生价值偏离，将视具体情况，择机增持公司股票。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未来6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所持有的

公司股票。 公司支持鼓励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出

现大幅下跌时继续增持公司的股票等方式稳定公司股价。

4、公司将坚持规范运作，诚信经营，加强市值管理，全力做好与投资者的沟通工作，

维护好上市公司形象，坚定投资者信心。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480

证券简称：凌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28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国内证券市场非理性大幅波动。 为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保护投资

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积极响应中国证

监会及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号召，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达成了维护证券市场稳定的

高度共识，制定了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具体措施，以此彰显对资本市场繁荣和公司未来

发展的坚定信心。 具体措施如下：

1、 在公司已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相关公告中，控股股东北方凌云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已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六个月内不存在减

持计划”（见公司2015年7月8日披露的“临2015-025号”公告）。 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

严格履行该项承诺；

2、若公司股价继续非理性下跌，严重偏离公司价值，公司控股股东北方凌云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承诺适时增持公司股票；

3、至本公告日，公司关联方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工业

集团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已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票，因增持数额未达到信息披露

要求，故未单独进行信息披露；

4、鼓励公司董事（除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增持公司股票等方式稳定

公司股价；

5、立足长远，扎实做好公司生产经营，努力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以真实稳定的业

绩回报广大股东。

2015年上半年，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持续良性发展，预计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约20%。 公司半年度报告披露时间为2015年8月18日，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6、规范运作，持续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

为股东提供真实、准确的投资决策依据，努力推动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和重大决策；

7、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欢迎广大投资者通过上证e互动平台、电话、网站等

多种渠道、多种形式与公司进行交流，增强对公司的了解和投资公司的信心。

特此公告。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601016

证券简称：节能风电 公告编号：

2015-041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7月10日，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节能）通知，中国节能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增持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和维护公司股东以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中国节能计划自2015年7月13日起6个月

内，通过全资子公司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节能资本）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

二、中节能资本承诺在上述增持计划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会减持通过上述方式增持

的我公司股票。

三、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有关规定。

四、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

行为指引》（2012年修订）和《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

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中国节能增持

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186

证券简称：莲花味精 公告编码：

2015

—

028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股东正在筹划关于公司的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5月21日起停

牌。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本公司拟进行债务重组和资产收购重大事项，该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

大资产重组。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

司股票自2015年6月11日起停牌不超过30日。 停牌期间，本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情况。

一、重组框架介绍

（一）主要交易对方

目前公司正在与多方积极沟通，尚未确定最终的交易对方，包括多家智慧农业、生物和食品检测

及互联网农商企业或经营单位。

（二）交易方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采取的交易方式尚未最终确定，拟以现金购买资产方式收购标的资产。

（三）标的资产情况

标的资产范围尚未最终确定，主要范围包括智慧农业、生物和食品检测及互联网农商行业。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停牌期间，公司与有关各方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就重组方案及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

事项进行积极沟通与协商，同时公司已聘请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对重

组方案等进行商讨、论证，开展尽职调查。 截至目前，交易对方、交易方式、标的资产范围及交易方案等

尚在论证、沟通中，尚未与交易对方签订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公司正在与财务顾问机构沟通协商

签订重组服务协议。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正在组织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 并正在与相关方就本次重组有关事项进一步沟通与

协商，预计无法按原定时间复牌。

四、 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鉴于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

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11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

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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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针对近期证券市场的非理性

波动，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全体股东

的利益，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1、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不断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努力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完善

企业风险管理能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2、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继续积极推动控股股东增持、董监高增持、回购股份、

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设立并购基金等一切可能的措施，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切实维护市场稳定，增强投资者信心。

3、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及时澄清不

实的传言。

4、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电话、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平台、上海证券交易所“易

互动” 等平台耐心做好投资者沟通工作，消除投资者误解，树立市场信心。

5、坚决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公司控股股东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

事、高管承诺，在股市异常波动时期，不减持公司股票，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坚信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面对资本市场暂时的困难，将在不断努力

提升企业自身盈利能力的同时，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稳定

发展，感谢全体投资者对公司一如既往的支持。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日


